上海交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网络教育
“远方”奖学金及优秀毕业评选实施细则
一、申请方法：网上申请。
二、申请对象：取得正式学籍的学生（即正式生）。 
三、评选时间：春季学期和秋季学期开学一个月后开通网上申请，“远方”奖学金申请为期3周，评选时间1周，公示时间1周，颁奖典礼须在春、秋学期结束前完成。优秀毕业生申请、评选、公示须在毕业典礼前两周结束，颁奖典礼和毕业典礼同时进行。
四、评选要求：
1.进修生在成为正式生的第一学期内有资格申请“远方”新生奖学金，逾期视为放弃。
2.在学习有效期内，专升本和高起专正式生申请“远方”卓越奖学金和优秀奖学金的总次数不能超过两次，高起本学生的申请的总次数不能超过四次。
3.在学习有效期内，符合当届毕业条件的学生可以申请优秀毕业生一次。
4.“远方”卓越奖学金和优秀奖学金评选：
1）按学年申请。
2）成绩参考：学生第一次申请参考第一学年学习成绩，第二次申请参考第二学年的学习成绩，以此类推。其他条件参考《上海交通大学网络教育“远方”奖学金评定办法（试行）》。
5.未尽事宜，参考《上海交通大学网络教育“远方”奖学金评定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上海交通大学网络教育“远方”新生奖学金评选细则》、《上海交通大学网络教育“远方”卓越奖学金、优秀奖学金评选细则》和《上海交通大学网络教育优秀毕业生评选办法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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